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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首頁中設立「兩岸智慧財產權執法協處專區」，加強宣導說明兩岸智財協處機制，並於專區

中直接建置線上受理窗口，以便民眾能夠迅速取得應有之協助。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案： 

本院委員李貴敏、徐耀昌、陳碧涵、鄭汝芬等 25 人，鑑於「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已在

第五次江陳會中完成簽署，並於 2010 年 9 月生效。該協議第七條明定政府應建立執法協處機制

，以有效保護智慧財產權。惟因政策宣導之不足，民眾亦難透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了解請求

協處機制之方式與後續處理流程，以致「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生效至今，政府協處成

效有限。爰建請行政院責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網站首頁中設立「兩岸智慧財產權執法協處專區

」，加強宣導說明兩岸智財協處機制，並於專區中直接建置線上受理窗口，以便民眾能夠迅速取

得應有之協助。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已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第 5 次江陳會中完成簽署

，並於同年 9 月 12 日生效。該協議第七條明定兩岸應建立執法協處機制，以有效協助民眾妥善

處理智慧財產權保護事宜。 

二、惟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中並未針對兩岸智財執法協處機制作完整之介紹與說明，民眾

亦未能了解協處機制之運用時機與請求方式，以致兩岸智財執法協處機制尚未被充分利用。 

三、為便於人民能夠有效利用兩岸智財執法協處機制取得應有之保護，建請行政院責成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於網站首頁中設立「兩岸智慧財產權執法協處專區」，加強宣導說明兩岸智財協處

機制之請求方式，並於專區中直接建置線上受理窗口。 

提案人：李貴敏  徐耀昌  陳碧涵  鄭汝芬 

連署人：黃志雄  吳育仁  楊玉欣  邱文彥  王育敏  

徐少萍  陳鎮湘  江惠貞  詹凱臣  林明溱  

吳育昇  陳淑慧  鄭麗君  吳宜臻  魏明谷  

李應元  尤美女  姚文智  何欣純  邱志偉  

吳秉叡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院會，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現在繼續處理黨團所提之復議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3 次會議議程所列報告事項第 30 案「本院委

員林淑芬等 19 人擬『廢止集會遊行法』」之決定，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 42 條規定提出復議，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徐耀昌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另定期處理。」 

現在散會。 

散會（17 時 51 分） 


